
















法律意见书

二、 项 目合法性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 目名称

雅安市雨城区现代化农业立体优质种猪繁育项目。

2、 项目概况

(二) 项目批准情

本次项 目总投资估算金额为58,000.00 万元，其 中工程费用37,236.00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4,790.00万元，预备费用 2,856.00万元， 专项债券建

设期利息3,080.00万元，专项债券发行费用38.00万元。 项目资本金20,000.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34.48%; 项目专项债券 38,000.00 万元， 占总投 资的

65.52%。 项 目资本金20,000.00万元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按项目实施进度到

位

新建繁育中心、智慧型种猪场9个，存栏量为1万头，新建育肥代养场35

栋，出栏量为2200头/栋，新建屠宰场约7200平方米、新建饲料加工及存储

仓储、冻库约12000平方米，新建检疫检验中心、繁育站1200平方米，配套

建设洗消中心、道路、停车场、粪污管网等基础设施。

。

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项目已经取得雅安市

雨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雅安市雨城区现代化农业立体优质种猪繁育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雨发改审批〔2022〕 189号 ) 、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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